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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69(a)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加强 

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 

  2006 年 10 月 18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提请你注意随函所附中央应急基金咨询小组 2006 年 10 月 12 日在日内瓦

召开的会议所获成果的说明（见附件）。 

 根据大会2005年12月15日第60/124号决议设立了中央应急基金咨询小组，

以就基金的使用和影响向我提供咨询。 

 说明概述了在讨论期间就基金的管理及其对实地人道主义行动的影响提出

的要点。我谨提请你特别注意咨询小组有关使基金达到5亿美元这一目标的建议。

我完全赞同这一建议并呼吁会员国向基金提供捐助。 

 全体会议将于 2006 年 11 月 13 日在题为“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

的议程项目 69(a)下，就中央应急基金进行一般性辩论，我希望在此之前你能提

请会员国注意所附说明。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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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应急基金咨询小组会议 
2006 年 10 月 12 日，日内瓦 

  秘书处的说明 

1. 根据大会2005年12月15日第60/124号决议设立了中央应急基金咨询小组，

以就基金的使用和影响向秘书长提供咨询。咨询小组在中央应急基金成立后不

久，于 2006 年 5 月 23 日在纽约召开了首次会议。其第二次会议于 2006 年 10 月

12 日在日内瓦召开，在该次会议上，咨询小组成员审查了迄今所获进展，并就中

央应急基金的使用和管理以及 2007 年捐献目标提出了若干建议。咨询小组于

2006年10月11日在日内瓦同参与基金的联合国各方案和机构以及国际移徙组织

(作为参与机构)举行了非正式讨论，并受益于这些方案和机构对中央应急基金的

初期影响和效率所作的评估。 

2. 咨询小组 10 月会议开始时，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

扬·埃格兰报告了中央应急基金迄今的使用情况，按国家和部门开列的拨款情

况，为确保有关中央应急基金赠款的问责制以及进一步改进及时性而已经采取或

计划采取的步骤。埃格兰先生报告说，中央应急基金已经在 26 多个国家为 275

个项目承付了 1.726 亿美元。 

3. 咨询小组赞扬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和各参与机构共同协作，

建立了中央应急基金，使之成为一个宝贵的工具，满足明确而又时间紧迫的各种

人道主义需求。中央应急基金加强了人道主义改革进程，促进了在驻地/人道主

义协调员领导下的各项人道主义活动的协调，并使这些活动成为优先事项，对那

些被忽视的紧急情况提供了公平的回应，促进了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其

他人道主义行为者的伙伴关系和参与。 

4. 咨询小组认识到，中央应急基金成立后立即开始业务活动，以便解决中央应

急基金为之设立的那些紧急人道主义需求，同时还设立了各种程序，对中央应急

基金的管理进行了各种改进。咨询小组鼓励审议一项总括谅解备忘录，下放权力，

开发更多的标准模板，以此作出进一步改进。咨询小组请紧急救济协调员同参与

机构密切合作，实现这些改进，为中央应急基金拟定一项业绩框架，并探索其他

安排，减少需要处理的单个项目的数量。 

5. 咨询小组强调，至关重要的是，在确定并优先拯救生命活动方面，中央应急

基金的供资应采取以外地为主导的方式，并强调指出，对中央应急基金的使用有

必要采取灵活方式，同时又不有损于问责制。为使其成员能够履行其咨询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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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小组决定到执行地点进行外地访问，并请求中央应急基金秘书处同参与机构

和驻地/人道主义协调员协商作出安排。 

6. 咨询小组确认，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作为战略伙伴十分重要，应邀请这些

组织在对人道主义应急工作进行方案规划及作出战略部署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

用。咨询小组建议紧急救济协调员同参与机构一道探索使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参与

的途径，例如，可以采取集群方式或刚果民主共和国快速反应机制这一模式。 

7. 咨询小组还审查了中央应急基金的使用以及该基金同诸如建设和平基金等

其他全球和国家一级供资机制的关系。咨询小组强调了这些机构之间实现互补和

协作的重要性，以确保改进总体覆盖面，并确保资金的及时、公平和有效的使用。

咨询小组还敦促审议中央应急基金向那些后来资源充裕的请求所提供的赠款的

偿还问题。在审查了中央应急基金 2006 年贷款部分使用情况之后，咨询小组得

出结论认为，参与机构应当继续使用贷款方式，用以补充赠款部分。咨询小组鼓

励紧急救济协调员进一步探索使用中央应急基金贷款机制支持那些属于中央应

急基金赠款权限以外的宝贵活动的可行性，如防灾备灾活动等。 

8. 咨询小组赞扬为中央应急基金建立一个业绩和问责制框架，并注意到已经采

取措施，确保在问责制和良好的人道主义捐助原则之间的平衡。回顾大会曾请秘

书长在中央应急基金开始运作的第二年年底委托对该基金进行一次独立审查，据

此，咨询小组欢迎为中央应急基金设立了一个问责制框架，并欢迎关于在 2007

年年初进行一次独立审查的计划。咨询小组敦促该次审查能够参照参与机构目前

对基于成果的管理所开展的工作，以期促成共同的业绩评估框架。 

9. 咨询小组强调中央应急基金有广泛捐助基础支持的全球所有权的重要性。咨

询小组欢迎已经为中央应急基金建立了广泛的捐助基础，有 54 个捐助者为 2006

年承付 2.73 亿美元，欢迎捐助基础不断扩大，还欢迎若干主要捐助者宣布将增

加 2007 年的捐助款额。咨询小组还注意到有一些传统捐助者并未如人们所期待

出现在 2006 年的捐助者名单上。 

10. 咨询小组审查了中央应急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基金对快速应急和解决资

金不足危机所作贡献以及在国家一级改进协调和优先事项方面所作贡献，审查之

后，咨询小组建议会员国应竭尽全力尽早实现大会规定的 5 亿美元目标。咨询小

组认为，中央应急基金的确是健全的人道主义投资。此外，咨询小组还建议会员

国考虑对中央应急基金作出多年认捐。咨询小组还建议会员国派高级别代表参加

将于 2006 年 12 月 7 日在纽约举行的中央应急基金会议并同意开展宣传工作，以

早日达到商定的 5 亿美元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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